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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書立場書立場書立場書

我們來自港九五區包括（灣仔、㆗環、西環、大角咀及土瓜灣）等舊區
的租客，我們期待政府能透過市區重建，改善我們的居住環境及生活質素。
雖然政府於㆖月發出【市區重建局藍紙草案】以整合及回應社會各界㆟士
對白紙草案的意見，我們仍然認為藍紙草案建議之未來市建局的權力過
大，無論架構、宗旨、整體重建的策略、運作及安排都未能配合及回應居
民的需要，我們極度關注市建局的成立對我們帶來深切的影響。我們期望
藉此立場書來表達我們對市區重建及藍紙草案的意見和立場，並希望立法
會議員於通過《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時能考慮我們廣大居民的意見，讓
我們能享受市區重建的成果。

㆒）市區重建必須㆒）市區重建必須㆒）市區重建必須㆒）市區重建必須「以民為本」「以民為本」「以民為本」「以民為本」  -

基於草案內的市區重建宗旨只著重改善舊區殘舊破落的環境及保留歷
史文化，但卻沒有提及改善舊區居民的生活環境，提昇居民的居住質
素，我們認為市建局在未來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內必須加入「以民為本」
作為其宗旨及註釋「以民為本」為「考慮居民的需要及聽取居民的意見，
讓居民參與整個市區重建的決策過程，尊重及保障居民參與的權利，確
保居民將來生活質素不遜於現在。」

㆓）架構㆖民意代表不可少㆓）架構㆖民意代表不可少㆓）架構㆖民意代表不可少㆓）架構㆖民意代表不可少  -

1. 我們建議市建局董事局主席㆒職應由直選立法會議員擔任，而執行總裁
則由另㆒位㆟仕擔任，以維護市建局決策的客觀性及發揮互相監察的作
用。

2. 為保障居民的利益及照顧居民的需要，我們認為市建局架構建議如㆘：
董事局合共 17 名成員：
第㆒，4 名公職㆟員建議加入房屋局、房協、屋宇署、規劃局的代表擔
任，以確保有關之政府部門責無旁貸㆞共同承擔市區重建的安排。
第㆓， 4 名直選立法會議員。
第㆔，5 名專業㆟仕，包括：規劃師、測量師、律師、工程師及會計師。
第㆕，4 名重建區居民組織代表擔任，以保障重建區居民的利益，加強

董事會對公眾的問責性。

㆔）確保租客的住屋權及選擇權㆔）確保租客的住屋權及選擇權㆔）確保租客的住屋權及選擇權㆔）確保租客的住屋權及選擇權 -

我們期望未來市建局能照顧及尊重重建居民的不同需要，確保受重建影
響的居民有選擇安置或現金補償的權利。
第㆒，租客的安置原則 ---我們認為市建局應保障居民的住屋權及以提昇
他們的居住質素為宗旨。故凡於㆟口凍結期前入住而選擇安置的租客能
全部獲得安置，並取消入息及資產審查。



第㆓，我們建議租客的現金補償方面應保留現時土發的做法及計算方

法，以保障不滿意安置安排的租客有其他選擇。

第㆔，由於大部份的居民的社區網絡皆位於本區內，我們要求市建局於

未來安置㆖必須以原區安置為準則，以保障居民的利益。

第㆕，為保障居民的選擇權不被剝削，市建局須讓租客有選擇安置㆞區

及房屋類型的權利。

第五，為確保居民生活質素不受影響，我們要求先建屋、後安置，政府

應為市區重建居民的需求而額外撥㆞興建安置單位。

㆕）武力入屋調查要禁止㆕）武力入屋調查要禁止㆕）武力入屋調查要禁止㆕）武力入屋調查要禁止 -

草案內提及以「武力進入及視察處所」的政策實在令居民感到不安及不

被尊重，我們同意當居局派員入屋登記及調查，但絕對反對使用武力入

屋，因為居民並非犯法，並且罰款也太重。

五）居民的知情權不容忽視五）居民的知情權不容忽視五）居民的知情權不容忽視五）居民的知情權不容忽視  -

未來市建局必須於重建前舉行「重建論壇」，先向區議員及受重建影響

的居民作出諮詢和匯報，以提昇市建局的透明度。我們要求市建局能透

過多種公開媒介如電台、電視及報章，並主動派員落區舉辦公聽會，以

簡單易明的方式，讓公眾能掌握、了解及參與重建計劃的策略、內容及

進展，確保居民的知情權得以保障，並收集居民的意見，以證明市建局

完善土發的不足。

我們促請立法會議員於通過《市區重建條例草案》時能接納我們以㆖的立

場及建議，讓我們能享受重建的成果，及改善我們的居住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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